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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登记机关郑重声明和承诺：
一、对申报住所（含经营场所，下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负责，并承担因填报虚假信息造成的后果。
二、经营主体的住所依法应当经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安、生态环境、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行政部门许可、登记、备案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开展经营活动前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三、法律、法规、规章对经营主体申请许可需提交的住所证明材料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名称/
个体经营者姓名
	

	住所邮政编码
	
	住所面积
	

	房屋所有权人
	

	使用权取得方式
	□自有      □租赁       □无偿使用

	住所（经营场所）
（请按标准地址 
填报）
	



	是否为商品房
住宅
	□否

□是，除本地址房屋外，本栋楼房共有业主     户，本经营场所已征得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改为经营性用房。

	是否为军队房产
	□否

□是，并承诺已取得《军队房地产使用许可证》。

	本地址已经登记
其他经营主体的
情况说明
	□同一地址登记多个经营主体，与已登记的经营主体有投资关系。

	
	□同一地址已登记其他经营主体，原经营主体已不在该地址经营。

	
	□同一地址登记的两个经营主体之间有充分理由共存经营，相关证明材料
  附后。


申请人（非自然人签名或盖章、自然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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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设立登记：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由投资人（股东、设立人、合伙人、经营者）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发起人签署；分支机构由隶属经营主体签署；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按变更后主体类型设立登记要求签署。
变更登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公司企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签名；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分支机构的由其隶属经营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投资人签名。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立或变更登记，由其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签名。
2.请依据实际情况勾选□，符合该项勾选“√”。
3.住所（经营场所）地址应按照公安部门设置的门楼牌号标准地址进行填写，住所（经营场所）为一个标准地址分隔多个房间出租的，应当向公安部门申请编制独立房间的标准地址。
4. 属于同一地址登记的两个经营主体之间有充分理由共存经营的，需提交证明材料，如：双方签署共存经营的合同、协议等。
5.有投资关系是指有共同的全部或部分投资者或者同为下属企业或次级（类推）下属企业。
6.“标准地址”的查询途径有两种：
（1）查询网址：http://59.37.20.98/gabzdz/view/jsp/view/address2.jsp；
（2）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7.2026年5月制定。


住所（经营场所）产权证明
	企业名称
	

	住所邮政编码
	
	住所面积
	

	房屋所有权人
	

	使用权取得方式
	□自有         □租赁         □无偿使用

	住所（经营场所）
 （请按标准地址
填报）
	



	是否为商品房
住宅
	□否

□是，除本地址房屋外，本栋楼房有业主     户，本经营场所已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改为经营性用房。

	本地址已经登记
其他经营主体的
情况说明
	□同一地址登记多个经营主体，与已登记的经营主体有投资关系。

	
	□同一地址已登记其他经营主体，原经营主体已不在该地址经营。

	
	□同一地址登记的两个经营主体之间有充分理由共存经营，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申请人承诺，对上述住所（经营场所）的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负责，并承担因填报虚假信息造成的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证明
	兹证明该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房屋所有人为：                               。
（负责人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本产权证明仅适用变更为集群注册托管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人为本企业，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
2.如业主不能提交房产证、购房合同等产权证明，可以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证明，使用此文书样式。
3.住所（经营场所）地址应按照公安部门设置的门楼牌号标准地址进行填写，住所（经营场所）为一个标准地址分隔多个房间出租的，应当向公安部门申请编制独立房间的标准地址。
4.请依据实际情况勾选□，符合该项勾选“√”。
5.填报虚假信息，将被依法处罚并纳入信用管理。
6.“标准地址”的查询途径有两种：
（1）查询网址：http://59.37.20.98/gabzdz/view/jsp/view/address2.jsp；
（2）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7. 2026年5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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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 基本信息（必填项）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新设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
备案信息1
	地址
（标准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经营场所
备案信息2
	地址
（标准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若需备案多个经营场所，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

	□ 变动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
备案信息1
	编号
	

	
	地址
（标准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经营场所
备案信息2
	编号
	

	
	地址
（标准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若需变动多个经营场所备案信息的，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

	□ 取消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
备案信息
	编号
	地址（标准地址）

	
	
	

	
	
	

	
	
	

	若需取消多个经营场所备案信息的，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



1

3



	附表1——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仅经营场所备案填写）

	人员姓名：                                     

	代表或接受委托的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	□□□□年□□月□□日

	该人员为（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

	□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 □登记联络员 / 
□登记注册代理人 *登记注册代理人需填写附表2

	该人员在办理此次经营主体登记（备案）申请中的权限为

	1.□有权 □无权 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有权 □无权 修改经营主体自备文件的错误
3.□有权 □无权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有权 □无权 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承诺及签名

	本人承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本人已尽核实和查验义务，并对最终提交办理登记（备案）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确认。
此次登记（备案）申请中，本人承诺未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未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未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材料，未作出误导性或者欺骗性陈述，不存在以转让牟利为目的、恶意申请登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
本人已知晓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自经营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注册业务；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人员将被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人员签名：[                                  ]
日期： □□□□/□□/□□（年/月/日）


	说明
	登记注册代理人指直接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包括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工作人员）。


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附表2——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

	姓  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 □其他           
	身份证件号码
	

	代理人员身份
	□该人员以个人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该人员以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代理机构信息（包含个体工商户）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移动电话：














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28

	附表3——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1.本人（包括各类法人、非法人组织）确认对此次备案所提交各项信息知情且同意，委托本申请书“附表1”所列人员代为办理登记（备案）业务。
2.本次登记（备案）提交的各项材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有效、完整。本人作为申请人，对全部申请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存在提交虚假材料以及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在确保相关经营活动已符合关于消防、城市规划、环境、房屋建筑安全等管理要求之前，不在经营场所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4.本人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本人将按登记机关要求重新签名或盖章。

	申请人签署：




	
	
	

	
	日期：     
	□□□□/□□/□□（年/月/日）

















填写说明
   
 1. 设立登记：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投资人（股东、设立人、合伙人）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发起人签署。
备案登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公司企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签名。   
2. 同时申请多个经营场所新设备案的，每个经营场所均需申请标准地址和填报《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表》。
    3. 变动经营场所是指已备案经营场所的负责人变化、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经营场所备案信息栏”填写变动后的信息。联系电话变化的不单独办理变动备案。如经营场所本市内搬迁，需一并办理取消、新设经营场所备案。
4. 经营场所编号按备案证明填写，该编号由登记机关业务系统自动生成且唯一，具体为001-999按顺序生成。经营场所变动备案的，编号不发生变化。
6.东莞市企业已备案成功经营场所公示途径:东莞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s://qyxy.dg.cn/）
   7.“标准地址”的查询途径有两种：
（1）查询网址：http://59.37.20.98/gabzdz/view/jsp/view/address2.jsp；
（2）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8.2026年5月制定。














[bookmark: _GoBack]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bookmark: _Toc16428]【1】新设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2.《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表》。

[bookmark: _Toc20112]【2】变动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注：变动经营场所是指已备案经营场所的负责人变化和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联系电话变化的不单独办理变动备案。如经营场所搬迁，需一并办理取消、新设经营场所备案。

[bookmark: _Toc27305]【3】取消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注：
（1）在本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以外本市内设经营场所的，可以适用 “一照多址”改革，申请经营场所备案，无需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2）本业务可合并设立、变更、其他备案登记业务同时办理。  
（3）上述情形可同时办理，相同材料无需重复提交。 


